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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豁免利得稅 (深圳市人民政府債務
票據 )令〉 (廢除 )令》  

 
(第1號法律公告 ) 

 
《豁免利得稅 (內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
行的債務票據 )令》  

 
(第2號法律公告 ) 

  
 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 )第87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會議可藉命令豁免任何人繳付根據第112章應徵收的任何稅款
的全部或任何部分。依據第112章第87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會議已訂立《豁免利得稅 (深圳市人民政府債務票據 )令》
(第 112DP章 )，以授予一項豁免，凡某人就深圳市人民政府
(“深圳市政府 ”)在香港發行的債務票據收取利息或獲得利潤，
或有該等利息或利潤累算歸予某人，該人無需繳付在 2021年
4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須根據第 112章第 4部就
該等利息或利潤徵收的利得稅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的立法會會議日期或會因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

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會議日期而有所調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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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第 1及 2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
第112章第87條作出。第1號法律公告旨在因應第2號法律公告
的訂立而廢除第 112DP章，第 2號法律公告則把第 112DP章
給予的利得稅豁免範圍擴大。依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(第1章 )第23(b)條，有關廢除並不影響第112DP章的過往實施，
或影響根據第112DP章適當作出或容許的事情。  
 
3.  第 2號法律公告授予一項豁免，凡某人就內地 2地方

各級人民政府 (“內地地方人民政府 ”)在香港發行的債務票據
收取利息或獲得利潤，或有該等利息或利潤累算歸予某人，該

人無需繳付在 2022年 4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須根
據第112章第4部就該等利息或利潤徵收的利得稅。  
 
4. 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23年 1月 13日發出的立法會
參考資料摘要 (檔案編號：MA/2/1/4C(2022))第4段所述，政府
當局認為，與給予深圳市政府發行的債務票據類似的利得稅

豁免，應擴大至海南省人民政府於2022年10月在香港發行的債
務票據，以及其他內地地方人民政府將來發行的債務票據。  
 
5. 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6及13段所述，第2號法律公
告所訂的豁免可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，令香港成為內地

地方人民政府持續發行債務票據的首選地點，有助推動香港的

離岸人民幣業務和債務市場進一步發展，亦有助加強內地與

香港的金融合作，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 
 
6. 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政府當局於 2023年 1月
13日向該事務委員會提供關於第 1及 2號法律公告的資料文件
(立法會CB(1)11/2023(01)號文件 )。沒有委員就有關文件提問。 
 
7.  第1及2號法律公告自2023年3月31日起實施。  
 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據第 2號法律公告第 2條所作定義， “內地 ”指中國的任何部分，

但不包括香港、澳門及台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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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3年最低工資條例 (修訂附表3)公告》 (第3號法律公告 ) 
 

《2023年僱傭條例 (修訂附表9)公告》  (第4號法律公告 ) 
 
第3號法律公告  
 
8.  第 3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最低
工資條例》 (第 608章 )第 16(1)條作出，以修訂第 608章附表3，
使僱員的每小時最低工資額 (“最低工資額 ”)由37.5元調高 6.7%
至40元，自2023年5月1日起生效。  
 
9.  根據第 608章第 16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於
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附表 3，以指明每小時工資額及其生效
日期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行使修訂附表3的權力時，可
顧及最低工資委員會根據第 608章第 12(1)條作出的報告所載
的任何建議，但並不受該等建議所約束。此外，憑藉第608章
第 16(4)條，雖然第 3號法律公告須根據第 1章第 34條所訂進行
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程序，但立法會只可藉通過決議完全

撤銷第3號法律公告，而不可對該項法律公告的任何部分作出
修訂。  
 
10.  據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處於 2023年 1月發出的立法會
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LD SMW 83-2/2/6(C))第19段所述，最低
工資委員會在建議把最低工資額調整至每小時40元前，已諮詢
相關組織並進行為期 6星期的公眾諮詢。據立法會參考資料
摘要第11段所述，政府當局認為，觀乎最低工資委員會在其報
告中的分析，最低工資額的建議水平已在僱員的權益及僱主的

負擔能力之間取得適當平衡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接受及

採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的每小時 40元為最低工資額修訂
水平。  
 
11.  第3號法律公告自2023年5月1日起實施。  
 
第4號法律公告  
 
12.  第 4號法律公告由勞工處處長繼最低工資額經第 3號
法律公告修訂後根據《僱傭條例》 (第57章 )第49A(6)條作出。
第4號法律公告修訂第57章附表9，以把備存僱員工作時數紀錄
指明的金額上限增加 6.7%，由每月 15,300元調高至每月
16,300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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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第4號法律公告的法律效力是，如某僱員屬第608章所
指的僱員，而該僱員就某工資期須獲支付的工資不低於每月

16,300元，僱主可獲豁免記錄有關僱員於該工資期內的總工作
時數的要求。  
 
14.  第 4號法律公告自第 3號法律公告開始實施當日 (即
2023年5月1日 )起實施。  
 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 
 
15.  據人力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並無特別就第 3及
4號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。然而，當政府當局分別於
2022年5月17日及12月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委員簡介
最低工資額的實施情況以及檢討最低工資額的機制時，委員提

出了相關的關注事項，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在保障低收入僱員以

防止其工資過低的成效、有關金額的調整幅度，以及相關調整

對僱主、僱員及香港經濟的影響。  
 
 
總結意見  
 
16. 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

問題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莫翠瑜  
2023年2月1日  
 


